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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激

光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英诺激光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

指引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英诺激光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

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英诺激

光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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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英诺激光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英

诺激光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英诺激光公司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英诺激光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

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王海第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千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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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21]1592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

通股（A股）股票 38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9.46元。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359,48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51,016,473.66 元，募集资

金净额 308,463,526.34元。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以“大华验字[2021]00045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51,051,956.86 元，其中：公

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1,920,100.00 元，含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6,211,359.48 元；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 139,131,856.86 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58,470,764.73

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57,411,569.48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58,470,764.73元差异为 1,059,195.25元，差异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银行利息及

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费用后的金额。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核字[2022]006042号”鉴证报告鉴证确认。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68,425,937.11元，其中于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7,373,980.25元。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4,198,515.03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140,037,589.23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4,198,515.03 元差异

为 4,160,925.80 元，差异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银行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

费用后的金额。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业经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核字[2023]000158号”鉴证报告鉴证确认。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34,032,245.97 元，其中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5,606,308.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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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已结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销户转出结余资金

3,367,008.88 元，其中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销户转出结

余资金人民币 3,367,008.88 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77,297,850.55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 71,064,271.49 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7,297,850.55 元差异为 6,233,579.06 元，差异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收到银行利息及

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费用后的金额。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英诺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总募集资金账户）、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

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全资子

公司常州英诺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用于固体激光器及激光

应用模组生产项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和平支行（用于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

建设项目）、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用于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项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用于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分别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1年 7月 22日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和平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湾支行、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2 年 8月 22日

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圳湾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

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

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根据本公司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

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或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募集

资金净额的 20%（以较低者为准）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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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英诺激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五洲支行 

1598183010

2159 
332,040,560.00 1,526,381.65 活期 

英诺激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圳湾支行 

4400401600

00377222 
- - 已销户 

常州英诺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五洲支行 

1596303010

2121 
- 71,146,170.10 活期 

常州英诺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和平支行 

3380701001

00348381 
- 4,625,298.80 活期 

常州英诺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深圳湾支行 

4400401600

00344222 
- - 已销户 

常州英诺激光

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武进支行 

1315200000

0538612 
- - 已销户 

合计   332,040,560.00 77,297,850.55  

 
注：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463,526.34 元，与募集资金账户初时存放金额差额

部分系公司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以及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已支付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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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8,463,526.3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5,606,308.8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032,245.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固体激光器及激光应用模组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否 208,665,700.00 112,637,100.00 33,086,990.82 45,964,964.45 40.81% 2024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

设项目 
否 46,534,600.00 10,000,000.00 3,606,352.34  4,280,022.79  42.80% 2024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

心建设项目 
否 43,779,900.00 43,779,900.00 28,718,661.44  44,835,876.55  102.41% 2023 年 10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36,297,100.00 10,000,000.00 194,304.26  6,904,882.18  69.05% 2023 年 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0,000,000.00 132,046,500.00 - 132,046,5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85,277,300.00 308,463,500.00 65,606,308.86 234,032,245.97           

合计   485,277,300.00 308,463,500.00 65,606,308.86 234,032,245.9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1、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 42.80%，该项目原计划于 2023年 7 月到期，公司根据项

目实际建设情况预计将无法按期完成。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延期及内部结构调整和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期延长至 2024年 7 月 6 日并进行内部结构

调整，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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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1)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中二个营销中心实施地点，即将

实施地点“西安营销中心、长春营销中心”变更为“济南营销中心、越南营销中心”。 

(2)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和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和实施

主体，即在原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基础上，新增实施地点为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科能路中集低轨卫星物联网产业园 E 座轻生产

4 楼 401，新增实施主体为深圳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结合公司当下海外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中三个

营销中心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即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全资子公司英诺激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原名“奥科激光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新

增香港、德国、日本三个营销中心实施地点。 

（4）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及内部结构调整和增加实

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对“营销及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和“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同时“营销及技

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新增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 

（5）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实施地点并调

整内部结构的议案》，同意“固体激光器及激光应用模组生产项目”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并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增一处实施地点。 

（6）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的议案》，同意“固体激光器及激光应用模组生产项目”新增英诺光伏设备（江苏）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上述各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就上述各事项均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11,920,100.00 元，同意公司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11,920,100.00 元；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5,741,753.60 元，同意公司置

换金额为人民币 5,741,753.60 元。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已置换金额 17,661,875.86 元。独立董事、监事会与保荐机构长城证券就此事项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1]009914 号）。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内容一致，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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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1)公司于 2023年 7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已建设完毕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信息化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注销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3,191,812.79 元转入公司一般存款账户。信息化项目

资金节余主要是因为公司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秉持科学、合理、高效使用募集资金的原则，多方对比供应商产品，选择了高性价比产品，其质量

有保障但成本更低，加之严格把控项目建设流程中的细节，确保了充分利用募集资金。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

就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已于 2023 年度建设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豁免履行审议程

序。 公司已注销了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75,196.09 元转入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激光及激光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项目”资金节余原因：结余资金主要系该项目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及理财收益所致。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金融产品，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相关金融产品已全部赎回，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况。 

 


